
15.缺陷责任与保修

15. 1
 

工程保修的原则

在工程移交发包人后,
 

因承包人原因产生的质量缺陷,
 

承包人应

承担质量缺陷责任和保修义务。 缺陷责任期届满,
 

承包人仍应按合同

约定的工程各部位保修年限承担保修义务。
15. 2

 

缺陷责任期

15. 2. 1
 

缺陷责任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,
 

合同当事人应在专

用合同条款约定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,
 

但该期限最长不超过 24
个月。

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,
 

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,
 

该

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。 因发包人原因导

致工程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,
 

缺陷责任期自承包人提

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起开始计算;
 

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

工程的,
 

缺陷责任期自工程转移占有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15. 2. 2

 

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,
 

因承包人原因导致的缺陷或损坏

致使工程、
 

单位工程或某项主要设备不能按原定目的使用的,
 

则发包

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延长缺陷责任期,
 

并应在原缺陷责任期届满前发出

延长通知,
 

但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能超过 24 个月。
15. 2. 3

 

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,
 

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

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,
 

承包人应重新进行合同约定的试验和试运

行,
 

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。
15. 2. 4

 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承包人应于缺陷责任期届

满后 7 天内向发包人发出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,
 

发包人应在收到缺陷

责任期满通知后 14 天内核实承包人是否履行缺陷修复义务,
 

承包人

未能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,
 

发包人有权扣除相应金额的维修费用。 发

包人应在收到缺陷责任期届满通知后 14 天内,
 

向承包人颁发缺陷责

任期终止证书。
15. 3

 

质量保证金

经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扣留质量保证金的,
 

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

予以明确。
15. 3. 1

 

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

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有以下三种方式:
 

(1)质量保证金保函;
 

(2)相应比例的工程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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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。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质量保证金原则上采用上述第(1)
种方式。

15. 3. 2
 

质量保证金的扣留

质量保证金的扣留有以下三种方式:
 

(1)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,
 

在此情形下,
 

质量保证金的

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、
 

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;
 

(2)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;
 

(3)双方约定的其他扣留方式。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质量保证金的扣留原则上采用上述

第(1)种方式。
发包人累计扣留的质量保证金不得超过结算合同价格的 5%,

 

如

承包人在发包人签发竣工付款证书后 28 天内提交质量保证金保函,
 

发包人应同时退还扣留的作为质量保证金的工程价款。
15. 3. 3

 

质量保证金的退还

发包人应按 14. 4 款〔最终结清〕的约定退还质量保证金。
15. 4

 

保修

15. 4. 1
 

保修责任

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,
 

具体分部分项工程的

保修期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,
 

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保

修年限。 在工程保修期内,
 

承包人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

定承担保修责任。
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工程的,

 

保修期自转移占有之日

起算。
15. 4. 2

 

修复费用

保修期内,
 

修复的费用按照以下约定处理:
 

(1)保修期内,
 

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、
 

损坏,
 

承包人应

负责修复,
 

并承担修复的费用以及因工程的缺陷、
 

损坏造成的人身伤

害和财产损失;
 

(2)保修期内,
 

因发包人使用不当造成工程的缺陷、
 

损坏,
 

可以

委托承包人修复,
 

但发包人应承担修复的费用,
 

并支付承包人合理

利润;
 

(3)因其他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、
 

损坏,
 

可以委托承包人修复,
 

发包人应承担修复的费用,
 

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,
 

因工程的缺

陷、
 

损坏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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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4. 3
 

修复通知

在保修期内,
 

发包人在使用过程中,
 

发现已接收的工程存在缺陷

或损坏的,
 

应书面通知承包人予以修复,
 

但情况紧急必须立即修复缺

陷或损坏的,
 

发包人可以口头通知承包人并在口头通知后 48 小时内

书面确认,
 

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合理期限内到达工程现场

并修复缺陷或损坏。
15. 4. 4

 

未能修复

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或损坏,
 

承包人拒绝维修或未能在

合理期限内修复缺陷或损坏,
 

且经发包人书面催告后仍未修复的,
 

发

包人有权自行修复或委托第三方修复,
 

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 但修

复范围超出缺陷或损坏范围的,
 

超出范围部分的修复费用由发包人

承担。
15. 4. 5

 

承包人出入权

在保修期内,
 

为了修复缺陷或损坏,
 

承包人有权出入工程现场,
 

除情况紧急必须立即修复缺陷或损坏外,
 

承包人应提前 24 小时通知

发包人进场修复的时间。 承包人进入工程现场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,
 

且不应影响发包人正常的生产经营,
 

并应遵守发包人有关保安和保密

等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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